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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96          股票简称：复星医药        编号：临 2016-022 

债券代码：122136          债券简称：11 复星债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徐州复康 1882 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以登记

机关核准为准；以下简称“新公司”）的 35%股权 

●投资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53,846万元 

●特别风险提示：本次合作所涉及重组机构职工安置方案需经其职工代表大

会或职工大会审议通过；新公司尚待设立且后续新公司需与重组机构签署的有关

管理协议、房屋租赁和供应链相关协议等尚待各方协商签署。 

  

一、 交易概述 

2016年 2月 22 日，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

司”或“复星医药”）、徐州矿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徐矿集团”）和泰康

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康人寿”）签订《医疗产业重组协议》（以

下简称“重组协议”），各方拟共同投资设立新公司，并就原属于徐矿集团的相关

医疗机构（以下简称“重组机构”）的医疗产业重组展开合作（以下简称“本次

合作”或“本次重组”）。 

新公司的注册资本预设为人民币 71,429 万元，其中：本公司拟（通过全资

子公司上海复星医院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星医院投资”）和上

海复星平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星平耀”））出资现金人民币

53,846万元认缴新公司 25,000万元人民币注册资本，出资超过注册资本部分（即

人民币 28,846 万元）计入新公司资本公积，本次出资后，本公司间接持有新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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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35%股权；泰康人寿拟出资现金人民币 46,154万元认缴新公司 21,429 万元人

民币注册资本，出资超过注册资本部分（即人民币 24,725 万元）计入新公司资

本公积，本次出资后，泰康人寿持有新公司 30%股权；徐矿集团拟以主要重组机

构资产（以下简称“出资资产”）经评估后作价出资认缴新公司 25,000 万元人民

币注册资本，出资超过或少于注册资本额部分按重组协议约定处置，本次出资后，

徐矿集团持有新公司 35%股权。 

本次合作已经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请本公

司股东大会批准。 

本公司（通过复星医院投资和复星平耀）将以自筹资金支付本次合作所涉款

项。 

本次合作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 交易对方信息 

1、徐矿集团 

徐矿集团成立于 1990 年 9 月，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439,472 万元，注册地址

为徐州市淮海西路 235 号，法定代表人为吴志刚先生。徐矿集团的经营范围包括

煤炭、电力、煤化工、矿业工程、煤矿装置、地产置业投资，煤炭洗选，加工；

煤矿勘探、设计、建设，电力生产，铁路运输，本行业境外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

工程，货物仓储服务，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土地复垦整理开发，废旧物资回

收、销售，物业管理，技术服务、劳务服务，国内贸易，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

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以下限分支机构经营）：原煤开采，煤炭批发经营，住宿，

饮食，公路货运，期刊出版发行，印刷。截至本公告日，江苏省人民政府持有徐

矿集团 100%股权。 

经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徐矿集团的总资产为人民币 4,737,800 万元，所有者权益为人民币 1,714,881

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3,022,919 万元；2014 年度，徐矿集团实现营业收入

人民币 3,418,238万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 12,295万元（以上为合并口径）。 

根据徐矿集团管理层报表，截至 2015年 9月 30日，徐矿集团的总资产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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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币 5,008,287 万元，所有者权益为人民币 1,650,996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3,357,291 万元；2015 年 1 至 9 月，徐矿集团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3,064,572

万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62,292万元（以上为合并口径）。 

2、泰康人寿 

泰康人寿成立于 1996年 9月，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85,219.71万元，注册地

址为北京市复兴门内大街 156号泰康人寿大厦，法定代表人为陈东升先生。泰康

人寿的经营范围包括各类人民币、外币的人身保险业务，其中包括各类人寿保险、

健康保险（不包括团体长期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险业务；上述业务的

再保险及共保业务；为境内外的保险机构代理保险、检验、理赔等业务；开展保

险咨询业务；依照有关法规从事资金运用业务；证劵投资基金销售业务；经中国

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根据泰康人寿官方网站信息，截至 2015 年 10 月 16 日，泰康人寿持股比例

大于 5%的股东及其持股情况为： 

股东名称 股份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648,832,257 22.75 

The Goldman Sachs Group, Inc. 342,845,853 12.02 

新政泰达投资有限公司 310,829,586 10.90 

北京物虹联合投资有限公司 299,963,198 10.52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库存股） 251,015,625 8.80 

河南未来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195,245,230 6.85 

合计 2,048,731,749 71.84 

根据中国保险行业协会网站信息，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

计，截至 2014年 12 月 31日，泰康人寿的总资产为人民币 52,739,652万元，所

有者权益为人民币 3,290,090 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49,449,562 万元；2014

年度，泰康人寿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9,838,870万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 679,904

万元（以上为合并口径）。 

 

三、 本次重组主要重组机构情况 

 根据重组协议，本次重组所涉重组机构包括：直属于徐矿集团的徐州矿务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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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总医院（包括其代管的徐州矿务集团职业病防治医院）（以下简称“徐矿总院”）、

徐州矿务集团第一医院（以下简称“徐矿一院”）、徐州矿务集团第二医院（以下

简称“徐矿二院”）和上述三所直属医院所属庞庄、旗山、权台、青山泉等分院

及集体企业等；以及徐矿集团矿井直管的徐州矿务集团有限公司张集煤矿医院

（以下简称“张集煤矿医院”）等 5 家矿属医院及下属分院。主要重组机构的信

息如下： 

  （1）徐矿总院 

  徐矿总院是徐矿集团的直属医院，筹建于 1971 年，注册资金人民币 5,939

万元，地址为徐州市西关煤建路 32 号，法定代表人为鹿德智，徐矿总院为三级

乙等综合医院，床位数 900张。 

  经北京中瑞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江苏分所（以下简称“中瑞诚会计师

事务所”）审计，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徐矿总院总资产为人民币 29,063 万

元，所有者权益为人民币 1,610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27,453万元；2014年

度，徐矿总院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51,636万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 276万元。 

  根据徐矿总院管理层报表，截至 2015年 12月 31日，徐矿总院总资产为人

民币 36,193 万元，所有者权益为人民币 2,567 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33,626

万元；2015年度，徐矿总院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58,849万元，实现净利润人民

币 957万元。 

 （2）徐矿一院 

  徐矿一院是徐矿集团的直属医院，始建于 1963 年，注册资金人民币 3,135

万元，地址为徐州市东郊大黄山，法定代表人为吕福庆，徐矿一院为二级甲等综

合医院，床位数 300 张。  

  经中瑞诚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截至 2014 年 12月 31日，徐矿一院总资产为

人民币 6,707 万元，所有者权益为人民币 816 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5,891

万元；2014 年度，徐矿一院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9,881 万元，实现净利润人民

币-225 万元。 

  根据徐矿一院管理层报表，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徐矿一院总资产为人

民币 7,234 万元，所有者权益为人民币 1,074 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6,160

万元；2015年度，徐矿一院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10,810万元，实现净利润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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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 262万元。 

 （3）徐矿二院 

  徐矿二院是徐矿集团的直属医院，始建于 1918 年，注册资金人民币 3,156

万元，地址为徐州市贾汪区团结路 9号，法定代表人为陆岳林，徐矿二院为二级

甲等综合医院，床位数 489张。 

  经中瑞诚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截至 2014 年 12月 31日，徐矿二院总资产为

人民币10,914万元，所有者权益为人民币-1,973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12,887

万元；2014年度，徐矿二院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12,748万元，实现净利润人民

币-284 万元。 

  根据徐矿二院管理层报表，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徐矿二院总资产为人

民币 11,395 万元，所有者权益为人民币-2,009 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13,404

万元；2015年度，徐矿二院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12,699万元，实现净利润人民

币-56万元。 

 （4）张集煤矿医院 

  张集煤矿医院是徐矿集团张集煤矿下属单位，成立于 1978年，注册资金人

民币 578 万元，地址为徐州市西北郊，法定代表人为葛逸群，张集煤矿医院为一

级甲等综合医院，床位数 20张。 

  根据张集煤矿医院管理层报表，截至 2014 年 12月 31日，张集煤矿医院总

资产为人民币 474万元，所有者权益为人民币 295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179

万元；2014 年度，张集煤矿医院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480 万元，实现净利润人

民币 20 万元。 

  根据张集煤矿医院管理层报表，截至 2015年 12月 31日，张集煤矿医院总

资产为人民币 404万元，所有者权益为人民币 245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159

万元；2015 年度，张集煤矿医院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351 万元，实现净利润人

民币-50 万元。 

 

四、 重组协议主要内容 

经协商，复星医药、徐矿集团和泰康人寿就本次合作达成重组协议的主要内 

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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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设立新公司 

新公司的设立旨在构建平台统一运营、管理重组机构，新公司的基本信息如 

下： 

（1）名称：徐州复康 1882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以登记机

关核准为准）； 

（2）住所：徐州市； 

（3）各方出资方式、出资额及股比：  

复星医药（通过全资子公司复星医院投资和复星平耀，下同）和泰康人寿拟 

以现金出资；徐矿集团拟以相关资产经评估后作价出资，出资资产主要包括徐矿

总院、徐矿一院、徐矿二院和张集煤矿医院所涉及的土地使用权及其地上建筑物、

构筑物、设施设备和附属设施，以及徐矿集团对重组机构的出资等。各方出资额

及股权比例预估如下： 

单位：人民币 万元 

股东 出资方式 实际出资额（注 1） 
对应注册资本的

出资额 
股权比例 

徐矿集团 资产出资 - 25,000 35% 

复星医药（注 2） 现金出资 53,846 25,000 35% 

泰康人寿 现金出资 46,154 21,429 30% 

合计 - - 71,429 100% 

注 1：复星医药和泰康人寿对新公司的实际出资额根据徐矿集团出资资产评估结果为基

础，依据重组协议的约定最终确认； 

注 2：复星医药通过全资子公司复星医院投资和复星平耀合计出资现金人民币 53,846

万元，复星医院投资和复星平耀各自的实际出资额将于重组协议签署后确认。 

2、出资资产的评估和出资缴付 

 （1）重组协议生效后的 2 个月内，徐矿集团将委托评估机构以 2015 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对出资资产进行评估，评估结果应由协议各方认可并经相

关机构备案后有效。根据评估结果，协议各方同意： 

  ○1 如徐矿集团出资资产的评估价值小于人民币 25,000 万元，则相应调减复

星医药和泰康人寿的出资金额，协议各方持股比例不变； 

   ○2 如徐矿集团出资资产的评估价值大于或等于人民币 25,000 万元且小于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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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于人民币 53,846 万元，则相应调整徐矿集团出资资产计入新公司资本公积部

分，复星医药和泰康人寿的出资金额不变，协议各方持股比例不变；   

  ○3如徐矿集团出资资产的评估价值大于人民币 53,846 万元，则各方另行协

商各自的出资金额，如果协商不成复星医药和/或泰康人寿有权单方面终止重组

协议。 

 （2）徐矿集团完成将徐矿总院、徐矿一院、徐矿二院等重组机构的举办人

变更为新公司，并将出资资产现状交付新公司使用等条件后 10 个工作日内，复

星医药和泰康人寿一次性向新公司缴付认缴出资额；在复星医药和泰康人寿完成

出资缴付后的 1年内，徐矿集团将出资资产过户或交付至新公司，完成出资资产

的实缴出资。 

任何一方逾期未完成出资义务，应依据协议约定承担违约责任，包括向守约

方支付违约金。 

（3）徐矿集团负责取得本次重组所需要的相关主管部门批准。 

3、过渡期损益 

自 2015 年 12月 31日起，至相关重组机构完成相应变更之日（以下简称“交

易基准日”）期间，出资资产的盈利归徐矿集团所有，出资资产的亏损由徐矿集

团补足；出资资产在此期间的盈利和亏损金额，依据经各方认可的交易基准日审

计报告确定。 

4、法人治理结构 

（1）新公司董事会由 7 名董事组成，其中：徐矿集团、复星医药、泰康人

寿各委派董事 2名，徐矿集团推荐 1名独立董事并经复星医药和泰康人寿确认；

董事会设董事长 1名，由徐矿集团委派的董事担任；对于由董事会决定的重大事

项，须全体董事一致通过，对于由董事会决定的其他事项，须董事会半数董事通

过； 

（2）新公司监事会由 5 名监事组成，其中：徐矿集团、复星医药、泰康人

寿各委派 1名，另设职工代表 2名；监事会主席 1名，由泰康人寿委派的监事担

任； 

（3）新公司管理层由 5 人组成，由协议各方推荐并由董事会聘任，管理层

中：总裁 1名，由复星医药推荐；副总裁 4名，由复星医药推荐 2名、徐矿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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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 1名、泰康人寿推荐 1名（兼财务总监）。 

5、运营 

复星医药和泰康人寿向新公司的实缴出资将用于重组机构的各规划项目投

入，剩余资金将作为新公司的流动资金，或用于新公司董事会一致决定的其它用

途。 

新公司对重组机构履行全面管理职责，根据发展规划和经营需要决定新设医 

疗机构，及迁移、合并或关闭重组机构或停止其运营，并负责各重组机构的药品、

医疗器械、医用耗材、设备等的供应链、房地产租赁及相关管理事宜。具体协议

由新公司与重组机构进一步协商确定。 

6、争议解决 

合作各方发生争议无法协商解决的，应提交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解决。 

7、协议生效 

协议经各方签字盖章后成立，并经各方有权机构出具相关决议后生效。  

 

五、 本次合作目的及影响 

本次合作是本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单位（以下简称“本集团”）参与国有企

业医疗产业重组、探索与地方大型医疗机构及大型保险企业合作运营管理医疗机

构的新突破，对本集团在混合所有制医院改制及医疗产业链整合方面具有重要意

义。同时，本次合作将优化重组资产的医疗资源配置，并通过重组资产与本集团

医疗服务业务的协同效应完善本集团医疗服务的区域布局，为打造区域性医疗中

心和大健康产业链奠定基础。 

 

六、备查文件 

1、《重组协议》； 

2、第六届董事会第七十二次会议（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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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 

二零一六年二月二十二日 


